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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2022年11月30日，昱光BOT設施的未經審核賬面值約為人民幣53.2百萬元。

出售事項之財務影響以及理由及裨益

本集團一直根據BOT協議監察昱光BOT項目的表現。於2018年及2019年，昱光
BOT項目產生虧損。鑒於保護本公司及股東整體權益及避免產生進一步的經營損
失，本集團與山西昱光於2019年底前後啟動結算方式調整及昱光BOT設施資產回
購的商務談判。於2021年9月，雙方就山西昱光將回購昱光BOT設施達成初步共
識，並簽署了為期2年左右的運維服務協議，自此，昱光BOT設施的運營模式由
特許經營轉換為運維服務。隨著獨立第三方中介的審計評估工作的順利完成，最
終於2022年12月30日北京博奇與山西昱光經公平磋商後訂立終止協議。

由於出售事項，本集團預期將確認虧損約人民幣2.4百萬元，即出售事項所得款項
扣除交易成本及昱光BOT設施面值之間的差額。出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計劃用作
本集團的一般營運資金。為免生疑，由於出售事項而將在本集團綜合損益及其他
全面收益表中確認的收益╱虧損須待本公司核數師進行最終審核。

鑒於上述情況，董事認為出售事項的條款屬公平合理、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，並
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。

有關北京博奇、本公司及本集團的資料

北京博奇為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，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。北京博奇主
要從事環保設施工程、運營及維護服務。

本公司為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，並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。本集團主要
向大型工業及能源客戶提供全面及專業的環保管理服務，包括煙氣治理、水處
理、危固廢處理處置以及雙碳節能等。

有關山西昱光的資料

山西昱光為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，主要從事電力、熱力生產及供應。經作
出一切合理查詢後，據董事所知、所悉及所信，山西昱光及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
獨立於本公司及本公司關連人士的第三方。

上市規則涵義

由於上市規則第14.07條項下有關出售事項的其中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超過
5%但低於25%，故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，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，
因此須遵守上市規則的申報及公告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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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終止協議」 指 北京博奇與山西昱光於2022年12月30日就終止BOT
協議及由山西昱光回購昱光BOT設施訂立的終止協
議

「昱光BOT設施」 指 北京博奇於出售事項前擁有的2X300MW機組環保設
施

「昱光BOT項目」 指 有關BOT協議項下擬進行的煙氣超低排放的脫硝、
脫硫及除塵改造的設計、採購及建設特許經營項目

承董事會命
中國博奇環保（控股）有限公司
主席、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

曾之俊

中國北京，2022年12月30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曾之俊先生及程里全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鄭拓先生、
朱偉航先生及陳學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根鈺先生、謝國忠博士及陸志芳
先生。


